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542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國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張漢榮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未遂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

度訴字第65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6886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劉國樑（下稱被告）犯

傷害罪，處有期徒刑1年，並宣告沒收扣案之番刀1把。經核

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尚屬妥適，沒收亦無不當，

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告訴人岳令國警詢、偵訊及原審審

理時所述可知，被告並非於雙方爭執當下隨即以番刀揮砍告

訴人，而係在環境清潔人員及告訴人離開稽查現場後，被告

返回住處拿取番刀，並在案發地點與告訴人碰面後揮刀，本

案縱係偶發爭執，然被告若僅有傷害之意，何需特地返回住

處拿取番刀再揮砍告訴人？再者，被告揮砍告訴人致傷部位

雖大部分位於四肢，惟告訴人左臉受有9公分撕裂傷，於原

審審理中亦可見其左臉留有明顯疤痕，此部位仍屬以刀刃傷

之足以致命之頭臉部位，雖傷口未深至腦髓臟器，然依卷內

資料，未見被告有何特殊技能或經何種特殊訓練而可控制揮

砍力道及砍殺傷口深淺，且依被告特地返回住處持刀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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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難推斷被告斯時情緒應屬盛怒，則於此情狀下，是否

可依告訴人所幸因其拼命以手腳阻擋、閃躲而所受傷勢深度

非深之結果，推論被告有意控制力道並無殺害告訴人之意，

亦非無疑。此外，依告訴人、證人即環境稽查大隊稽查員熊

國龍於原審審理中，及證人即被告鄰居葉蜻純於警詢時所

述，可見被告於持續持刀砍告訴人20餘刀之後，將持續在流

血之告訴人留於案發現場後即返家，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

車，縱被告未持扣案之番刀將告訴人砍殺致死，惟亦可推知

縱告訴人死亡，仍不違背其本意，是被告應具有殺人之故意

或未必故意。綜上所述，原審未慮及上情，逕為有利被告之

認定而諭知被告僅成立傷害罪，尚非無再行研求之餘地等

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

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

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按刑法上殺人未遂與傷害罪之區

別，本視加害人有無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為斷，而判斷行為

人主觀上是否有殺人故意，除應斟酌其使用兇器之種類、攻

擊之部位、行為時之犯意態樣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

害人關係、行為起因及當時所受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被

害人受傷情形及行為人事後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研析，尚不

得專以受傷處所是否為致命部位及受傷程度多寡即據為區別

之絕對標準。查：

　⒈除被告所飼養之家犬隨地便溺問題外，被告與告訴人間別無

其他恩怨仇隙或財物糾紛乙節，已據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

述明確（見原審卷第306頁），本案無非係因告訴人向環境

清潔人員請求到場稽查之偶然原因，被告一時心生不滿，始

持刀攻擊告訴人，其應意在教訓告訴人，衡情尚不至於僅因

此偶然細故，即萌生殺人犯意。

　⒉再者，觀諸原審就案發現場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為之勘驗結果

（見原審卷第110至113、117至145頁），可知被告雖持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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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長達53公分之番刀，朝告訴人全身揮砍近20餘次；然告

訴人於遭被告持刀追逐過程中，已不慎跌倒、躺臥於地面，

且全程均未握持任何可資抵抗之工具，更多次露出身上要

害，亦無他人從旁阻擋被告，於此情形下，被告顯具武力方

面之絕對優勢，參以卷存告訴人診斷證明書所記載之「左臉

9公分撕裂傷、右小腿4公分撕裂傷、右肘7公分撕裂傷、左

肘3公分撕裂傷、左背15公分撕裂傷、左膝2+2公分撕裂傷、

右膝5公分撕裂傷、左小腿2公分撕裂傷、左大腿6公分撕裂

傷及頭部外傷併頭皮10×10公分撕裂傷」等傷害（見偵卷第6

7、69、137頁），可見告訴人之胸、腹等諸多身體重要器官

所在部位，並未受有刀傷，可徵被告持刀攻擊次數雖多，卻

未恣意朝告訴人之要害揮刺。而告訴人雖受有左臉9公分撕

裂傷、左背15公分撕裂傷及頭部外傷併頭皮10×10公分撕裂

傷等傷害，其傷口位置固然甚為險峻，然以被告揮砍告訴人

之次數多達近20次，告訴人頭、臉及背部等部位之傷口卻僅

有3處，且均僅為表面撕裂傷，尚未深入、損及骨頭、神經

及身體內部器官或腦內組織，衡以扣案番刀長達53公分，縱

令告訴人拼命以手腳阻擋、閃躲，被告如有意致告訴人於死

地，在此具武力優勢、無他人嚇阻、案發時間約10分鐘之情

形下，顯可輕而易舉以利刃刺擊、深入告訴人之胸、腹腔，

集中攻擊其重要臟器，足見被告雖然情緒失控，然其揮刀攻

擊方式及部位，並非毫無節制，其於偵查時供陳：我有分

寸，沒有砍到重要部分，我沒有要讓他死的意思，我如果要

他死就朝他腹部刺1刀等語（見偵卷第16、102頁），並非無

稽，益徵其應無欲使告訴人死亡之犯意存在。

　⒊復由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案發後，意識還非常清楚，

並未感受到昏厥，尚可向到場處理之醫護人員表示不要送長

庚醫院，希望可送往國軍桃園總醫院止血等語（見原審卷第

302頁），參以其於案發當日14時43分許，抵達國軍桃園總

醫院就醫時，經護理評估認其意識清楚、神情平淡，可回答

醫護人員所有問題，除心搏過速外，尚無其餘生命跡象不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定之情形，且無發布病危通知，經治療於3日後之民國111年

9月17日9時50分許經醫師評估可辦理出院手續等節，有國軍

桃園總醫院112年4月11日醫桃企管字第1120004099號函暨所

附急診病歷及護理紀錄表存卷足憑（見原審卷第147至186

頁），顯見其所受傷勢，客觀上尚無因流血而危及生命之情

狀，自難認被告主觀上已預見將流血之告訴人留於案發現

場，可能發生死亡結果，而具有殺人之未必故意。　　

　⒋據上各情，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

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

見而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

意旨所稱殺人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之認定，另為

不利於被告之判決。

　㈡另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於具體

個案，倘科刑時，既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

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其所量得之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

之範圍（即裁量權行使之外部性界限），客觀上亦無違反比

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裁量權行使之內部性界

限），即不得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已具體敘明審酌

被告與告訴人本為相識之鄰居，僅因家犬便溺之偶然細故，

經告訴人請求環境清潔稽查人員到場處理，被告竟僅因此而

心生不滿，未能控制自己情緒，在供公眾往來之道路上，持

番刀朝告訴人追砍，揮刀次數更多達近20餘次，犯罪手段殘

暴，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傷勢非輕，臉部傷口位置更緊

鄰左眼，幸未危及重要器官及生命，且經送醫救治後已然康

復，然仍對告訴人之心理造成難以彌補之創傷，考量前述被

告與告訴人間之關係、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手段、所造

成損害之程度，兼衡被告尚無任何前科紀錄之素行，暨其自

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家境勉持之經濟生活狀

況，及犯後坦承犯行，且有意賠償告訴人，惟因金額落差甚

大而未能調解成立，迄未獲得告訴人諒解等一切情狀，而為

前揭宣告刑之量定，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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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亦無量刑不當之情形，於法並無不合，難認原審量刑

有何失衡之處。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量刑過輕（見本院卷第12

6頁），亦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佩宣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寧君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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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542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國樑




　　　　　　　　　　

指定辯護人  張漢榮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未遂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5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68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劉國樑（下稱被告）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1年，並宣告沒收扣案之番刀1把。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尚屬妥適，沒收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告訴人岳令國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所述可知，被告並非於雙方爭執當下隨即以番刀揮砍告訴人，而係在環境清潔人員及告訴人離開稽查現場後，被告返回住處拿取番刀，並在案發地點與告訴人碰面後揮刀，本案縱係偶發爭執，然被告若僅有傷害之意，何需特地返回住處拿取番刀再揮砍告訴人？再者，被告揮砍告訴人致傷部位雖大部分位於四肢，惟告訴人左臉受有9公分撕裂傷，於原審審理中亦可見其左臉留有明顯疤痕，此部位仍屬以刀刃傷之足以致命之頭臉部位，雖傷口未深至腦髓臟器，然依卷內資料，未見被告有何特殊技能或經何種特殊訓練而可控制揮砍力道及砍殺傷口深淺，且依被告特地返回住處持刀此行為，不難推斷被告斯時情緒應屬盛怒，則於此情狀下，是否可依告訴人所幸因其拼命以手腳阻擋、閃躲而所受傷勢深度非深之結果，推論被告有意控制力道並無殺害告訴人之意，亦非無疑。此外，依告訴人、證人即環境稽查大隊稽查員熊國龍於原審審理中，及證人即被告鄰居葉蜻純於警詢時所述，可見被告於持續持刀砍告訴人20餘刀之後，將持續在流血之告訴人留於案發現場後即返家，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縱被告未持扣案之番刀將告訴人砍殺致死，惟亦可推知縱告訴人死亡，仍不違背其本意，是被告應具有殺人之故意或未必故意。綜上所述，原審未慮及上情，逕為有利被告之認定而諭知被告僅成立傷害罪，尚非無再行研求之餘地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按刑法上殺人未遂與傷害罪之區別，本視加害人有無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為斷，而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殺人故意，除應斟酌其使用兇器之種類、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犯意態樣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關係、行為起因及當時所受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被害人受傷情形及行為人事後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研析，尚不得專以受傷處所是否為致命部位及受傷程度多寡即據為區別之絕對標準。查：
　⒈除被告所飼養之家犬隨地便溺問題外，被告與告訴人間別無其他恩怨仇隙或財物糾紛乙節，已據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306頁），本案無非係因告訴人向環境清潔人員請求到場稽查之偶然原因，被告一時心生不滿，始持刀攻擊告訴人，其應意在教訓告訴人，衡情尚不至於僅因此偶然細故，即萌生殺人犯意。
　⒉再者，觀諸原審就案發現場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為之勘驗結果（見原審卷第110至113、117至145頁），可知被告雖持金屬製、長達53公分之番刀，朝告訴人全身揮砍近20餘次；然告訴人於遭被告持刀追逐過程中，已不慎跌倒、躺臥於地面，且全程均未握持任何可資抵抗之工具，更多次露出身上要害，亦無他人從旁阻擋被告，於此情形下，被告顯具武力方面之絕對優勢，參以卷存告訴人診斷證明書所記載之「左臉9公分撕裂傷、右小腿4公分撕裂傷、右肘7公分撕裂傷、左肘3公分撕裂傷、左背15公分撕裂傷、左膝2+2公分撕裂傷、右膝5公分撕裂傷、左小腿2公分撕裂傷、左大腿6公分撕裂傷及頭部外傷併頭皮10×10公分撕裂傷」等傷害（見偵卷第67、69、137頁），可見告訴人之胸、腹等諸多身體重要器官所在部位，並未受有刀傷，可徵被告持刀攻擊次數雖多，卻未恣意朝告訴人之要害揮刺。而告訴人雖受有左臉9公分撕裂傷、左背15公分撕裂傷及頭部外傷併頭皮10×10公分撕裂傷等傷害，其傷口位置固然甚為險峻，然以被告揮砍告訴人之次數多達近20次，告訴人頭、臉及背部等部位之傷口卻僅有3處，且均僅為表面撕裂傷，尚未深入、損及骨頭、神經及身體內部器官或腦內組織，衡以扣案番刀長達53公分，縱令告訴人拼命以手腳阻擋、閃躲，被告如有意致告訴人於死地，在此具武力優勢、無他人嚇阻、案發時間約10分鐘之情形下，顯可輕而易舉以利刃刺擊、深入告訴人之胸、腹腔，集中攻擊其重要臟器，足見被告雖然情緒失控，然其揮刀攻擊方式及部位，並非毫無節制，其於偵查時供陳：我有分寸，沒有砍到重要部分，我沒有要讓他死的意思，我如果要他死就朝他腹部刺1刀等語（見偵卷第16、102頁），並非無稽，益徵其應無欲使告訴人死亡之犯意存在。
　⒊復由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案發後，意識還非常清楚，並未感受到昏厥，尚可向到場處理之醫護人員表示不要送長庚醫院，希望可送往國軍桃園總醫院止血等語（見原審卷第302頁），參以其於案發當日14時43分許，抵達國軍桃園總醫院就醫時，經護理評估認其意識清楚、神情平淡，可回答醫護人員所有問題，除心搏過速外，尚無其餘生命跡象不穩定之情形，且無發布病危通知，經治療於3日後之民國111年9月17日9時50分許經醫師評估可辦理出院手續等節，有國軍桃園總醫院112年4月11日醫桃企管字第1120004099號函暨所附急診病歷及護理紀錄表存卷足憑（見原審卷第147至186頁），顯見其所受傷勢，客觀上尚無因流血而危及生命之情狀，自難認被告主觀上已預見將流血之告訴人留於案發現場，可能發生死亡結果，而具有殺人之未必故意。　　
　⒋據上各情，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而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殺人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之認定，另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
　㈡另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於具體個案，倘科刑時，既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其所量得之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即裁量權行使之外部性界限），客觀上亦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裁量權行使之內部性界限），即不得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已具體敘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本為相識之鄰居，僅因家犬便溺之偶然細故，經告訴人請求環境清潔稽查人員到場處理，被告竟僅因此而心生不滿，未能控制自己情緒，在供公眾往來之道路上，持番刀朝告訴人追砍，揮刀次數更多達近20餘次，犯罪手段殘暴，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傷勢非輕，臉部傷口位置更緊鄰左眼，幸未危及重要器官及生命，且經送醫救治後已然康復，然仍對告訴人之心理造成難以彌補之創傷，考量前述被告與告訴人間之關係、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手段、所造成損害之程度，兼衡被告尚無任何前科紀錄之素行，暨其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家境勉持之經濟生活狀況，及犯後坦承犯行，且有意賠償告訴人，惟因金額落差甚大而未能調解成立，迄未獲得告訴人諒解等一切情狀，而為前揭宣告刑之量定，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裁量權限，亦無量刑不當之情形，於法並無不合，難認原審量刑有何失衡之處。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量刑過輕（見本院卷第126頁），亦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佩宣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寧君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542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國樑

　　　　　　　　　　
指定辯護人  張漢榮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未遂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
度訴字第65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6886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劉國樑（下稱被告）犯
    傷害罪，處有期徒刑1年，並宣告沒收扣案之番刀1把。經核
    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尚屬妥適，沒收亦無不當，
    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告訴人岳令國警詢、偵訊及原審審
    理時所述可知，被告並非於雙方爭執當下隨即以番刀揮砍告
    訴人，而係在環境清潔人員及告訴人離開稽查現場後，被告
    返回住處拿取番刀，並在案發地點與告訴人碰面後揮刀，本
    案縱係偶發爭執，然被告若僅有傷害之意，何需特地返回住
    處拿取番刀再揮砍告訴人？再者，被告揮砍告訴人致傷部位
    雖大部分位於四肢，惟告訴人左臉受有9公分撕裂傷，於原
    審審理中亦可見其左臉留有明顯疤痕，此部位仍屬以刀刃傷
    之足以致命之頭臉部位，雖傷口未深至腦髓臟器，然依卷內
    資料，未見被告有何特殊技能或經何種特殊訓練而可控制揮
    砍力道及砍殺傷口深淺，且依被告特地返回住處持刀此行為
    ，不難推斷被告斯時情緒應屬盛怒，則於此情狀下，是否可
    依告訴人所幸因其拼命以手腳阻擋、閃躲而所受傷勢深度非
    深之結果，推論被告有意控制力道並無殺害告訴人之意，亦
    非無疑。此外，依告訴人、證人即環境稽查大隊稽查員熊國
    龍於原審審理中，及證人即被告鄰居葉蜻純於警詢時所述，
    可見被告於持續持刀砍告訴人20餘刀之後，將持續在流血之
    告訴人留於案發現場後即返家，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縱
    被告未持扣案之番刀將告訴人砍殺致死，惟亦可推知縱告訴
    人死亡，仍不違背其本意，是被告應具有殺人之故意或未必
    故意。綜上所述，原審未慮及上情，逕為有利被告之認定而
    諭知被告僅成立傷害罪，尚非無再行研求之餘地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
    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
    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按刑法上殺人未遂與傷害罪之區別
    ，本視加害人有無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為斷，而判斷行為人
    主觀上是否有殺人故意，除應斟酌其使用兇器之種類、攻擊
    之部位、行為時之犯意態樣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
    人關係、行為起因及當時所受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被害
    人受傷情形及行為人事後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研析，尚不得
    專以受傷處所是否為致命部位及受傷程度多寡即據為區別之
    絕對標準。查：
　⒈除被告所飼養之家犬隨地便溺問題外，被告與告訴人間別無
    其他恩怨仇隙或財物糾紛乙節，已據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
    述明確（見原審卷第306頁），本案無非係因告訴人向環境
    清潔人員請求到場稽查之偶然原因，被告一時心生不滿，始
    持刀攻擊告訴人，其應意在教訓告訴人，衡情尚不至於僅因
    此偶然細故，即萌生殺人犯意。
　⒉再者，觀諸原審就案發現場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為之勘驗結果
    （見原審卷第110至113、117至145頁），可知被告雖持金屬
    製、長達53公分之番刀，朝告訴人全身揮砍近20餘次；然告
    訴人於遭被告持刀追逐過程中，已不慎跌倒、躺臥於地面，
    且全程均未握持任何可資抵抗之工具，更多次露出身上要害
    ，亦無他人從旁阻擋被告，於此情形下，被告顯具武力方面
    之絕對優勢，參以卷存告訴人診斷證明書所記載之「左臉9
    公分撕裂傷、右小腿4公分撕裂傷、右肘7公分撕裂傷、左肘
    3公分撕裂傷、左背15公分撕裂傷、左膝2+2公分撕裂傷、右
    膝5公分撕裂傷、左小腿2公分撕裂傷、左大腿6公分撕裂傷
    及頭部外傷併頭皮10×10公分撕裂傷」等傷害（見偵卷第67
    、69、137頁），可見告訴人之胸、腹等諸多身體重要器官
    所在部位，並未受有刀傷，可徵被告持刀攻擊次數雖多，卻
    未恣意朝告訴人之要害揮刺。而告訴人雖受有左臉9公分撕
    裂傷、左背15公分撕裂傷及頭部外傷併頭皮10×10公分撕裂
    傷等傷害，其傷口位置固然甚為險峻，然以被告揮砍告訴人
    之次數多達近20次，告訴人頭、臉及背部等部位之傷口卻僅
    有3處，且均僅為表面撕裂傷，尚未深入、損及骨頭、神經
    及身體內部器官或腦內組織，衡以扣案番刀長達53公分，縱
    令告訴人拼命以手腳阻擋、閃躲，被告如有意致告訴人於死
    地，在此具武力優勢、無他人嚇阻、案發時間約10分鐘之情
    形下，顯可輕而易舉以利刃刺擊、深入告訴人之胸、腹腔，
    集中攻擊其重要臟器，足見被告雖然情緒失控，然其揮刀攻
    擊方式及部位，並非毫無節制，其於偵查時供陳：我有分寸
    ，沒有砍到重要部分，我沒有要讓他死的意思，我如果要他
    死就朝他腹部刺1刀等語（見偵卷第16、102頁），並非無稽
    ，益徵其應無欲使告訴人死亡之犯意存在。
　⒊復由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案發後，意識還非常清楚，
    並未感受到昏厥，尚可向到場處理之醫護人員表示不要送長
    庚醫院，希望可送往國軍桃園總醫院止血等語（見原審卷第
    302頁），參以其於案發當日14時43分許，抵達國軍桃園總
    醫院就醫時，經護理評估認其意識清楚、神情平淡，可回答
    醫護人員所有問題，除心搏過速外，尚無其餘生命跡象不穩
    定之情形，且無發布病危通知，經治療於3日後之民國111年
    9月17日9時50分許經醫師評估可辦理出院手續等節，有國軍
    桃園總醫院112年4月11日醫桃企管字第1120004099號函暨所
    附急診病歷及護理紀錄表存卷足憑（見原審卷第147至186頁
    ），顯見其所受傷勢，客觀上尚無因流血而危及生命之情狀
    ，自難認被告主觀上已預見將流血之告訴人留於案發現場，
    可能發生死亡結果，而具有殺人之未必故意。　　
　⒋據上各情，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
    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
    見而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
    意旨所稱殺人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之認定，另為
    不利於被告之判決。
　㈡另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於具體
    個案，倘科刑時，既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
    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其所量得之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
    之範圍（即裁量權行使之外部性界限），客觀上亦無違反比
    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裁量權行使之內部性界限）
    ，即不得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已具體敘明審酌被告
    與告訴人本為相識之鄰居，僅因家犬便溺之偶然細故，經告
    訴人請求環境清潔稽查人員到場處理，被告竟僅因此而心生
    不滿，未能控制自己情緒，在供公眾往來之道路上，持番刀
    朝告訴人追砍，揮刀次數更多達近20餘次，犯罪手段殘暴，
    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傷勢非輕，臉部傷口位置更緊鄰左
    眼，幸未危及重要器官及生命，且經送醫救治後已然康復，
    然仍對告訴人之心理造成難以彌補之創傷，考量前述被告與
    告訴人間之關係、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手段、所造成損
    害之程度，兼衡被告尚無任何前科紀錄之素行，暨其自述高
    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家境勉持之經濟生活狀況，
    及犯後坦承犯行，且有意賠償告訴人，惟因金額落差甚大而
    未能調解成立，迄未獲得告訴人諒解等一切情狀，而為前揭
    宣告刑之量定，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裁量權限
    ，亦無量刑不當之情形，於法並無不合，難認原審量刑有何
    失衡之處。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量刑過輕（見本院卷第126頁
    ），亦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佩宣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寧君提起上訴，檢察官
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542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國樑


　　　　　　　　　　
指定辯護人  張漢榮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未遂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5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68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劉國樑（下稱被告）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1年，並宣告沒收扣案之番刀1把。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尚屬妥適，沒收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告訴人岳令國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所述可知，被告並非於雙方爭執當下隨即以番刀揮砍告訴人，而係在環境清潔人員及告訴人離開稽查現場後，被告返回住處拿取番刀，並在案發地點與告訴人碰面後揮刀，本案縱係偶發爭執，然被告若僅有傷害之意，何需特地返回住處拿取番刀再揮砍告訴人？再者，被告揮砍告訴人致傷部位雖大部分位於四肢，惟告訴人左臉受有9公分撕裂傷，於原審審理中亦可見其左臉留有明顯疤痕，此部位仍屬以刀刃傷之足以致命之頭臉部位，雖傷口未深至腦髓臟器，然依卷內資料，未見被告有何特殊技能或經何種特殊訓練而可控制揮砍力道及砍殺傷口深淺，且依被告特地返回住處持刀此行為，不難推斷被告斯時情緒應屬盛怒，則於此情狀下，是否可依告訴人所幸因其拼命以手腳阻擋、閃躲而所受傷勢深度非深之結果，推論被告有意控制力道並無殺害告訴人之意，亦非無疑。此外，依告訴人、證人即環境稽查大隊稽查員熊國龍於原審審理中，及證人即被告鄰居葉蜻純於警詢時所述，可見被告於持續持刀砍告訴人20餘刀之後，將持續在流血之告訴人留於案發現場後即返家，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縱被告未持扣案之番刀將告訴人砍殺致死，惟亦可推知縱告訴人死亡，仍不違背其本意，是被告應具有殺人之故意或未必故意。綜上所述，原審未慮及上情，逕為有利被告之認定而諭知被告僅成立傷害罪，尚非無再行研求之餘地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按刑法上殺人未遂與傷害罪之區別，本視加害人有無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為斷，而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殺人故意，除應斟酌其使用兇器之種類、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犯意態樣外，尚應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關係、行為起因及當時所受刺激、下手力量之輕重，被害人受傷情形及行為人事後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研析，尚不得專以受傷處所是否為致命部位及受傷程度多寡即據為區別之絕對標準。查：
　⒈除被告所飼養之家犬隨地便溺問題外，被告與告訴人間別無其他恩怨仇隙或財物糾紛乙節，已據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306頁），本案無非係因告訴人向環境清潔人員請求到場稽查之偶然原因，被告一時心生不滿，始持刀攻擊告訴人，其應意在教訓告訴人，衡情尚不至於僅因此偶然細故，即萌生殺人犯意。
　⒉再者，觀諸原審就案發現場行車紀錄器影像所為之勘驗結果（見原審卷第110至113、117至145頁），可知被告雖持金屬製、長達53公分之番刀，朝告訴人全身揮砍近20餘次；然告訴人於遭被告持刀追逐過程中，已不慎跌倒、躺臥於地面，且全程均未握持任何可資抵抗之工具，更多次露出身上要害，亦無他人從旁阻擋被告，於此情形下，被告顯具武力方面之絕對優勢，參以卷存告訴人診斷證明書所記載之「左臉9公分撕裂傷、右小腿4公分撕裂傷、右肘7公分撕裂傷、左肘3公分撕裂傷、左背15公分撕裂傷、左膝2+2公分撕裂傷、右膝5公分撕裂傷、左小腿2公分撕裂傷、左大腿6公分撕裂傷及頭部外傷併頭皮10×10公分撕裂傷」等傷害（見偵卷第67、69、137頁），可見告訴人之胸、腹等諸多身體重要器官所在部位，並未受有刀傷，可徵被告持刀攻擊次數雖多，卻未恣意朝告訴人之要害揮刺。而告訴人雖受有左臉9公分撕裂傷、左背15公分撕裂傷及頭部外傷併頭皮10×10公分撕裂傷等傷害，其傷口位置固然甚為險峻，然以被告揮砍告訴人之次數多達近20次，告訴人頭、臉及背部等部位之傷口卻僅有3處，且均僅為表面撕裂傷，尚未深入、損及骨頭、神經及身體內部器官或腦內組織，衡以扣案番刀長達53公分，縱令告訴人拼命以手腳阻擋、閃躲，被告如有意致告訴人於死地，在此具武力優勢、無他人嚇阻、案發時間約10分鐘之情形下，顯可輕而易舉以利刃刺擊、深入告訴人之胸、腹腔，集中攻擊其重要臟器，足見被告雖然情緒失控，然其揮刀攻擊方式及部位，並非毫無節制，其於偵查時供陳：我有分寸，沒有砍到重要部分，我沒有要讓他死的意思，我如果要他死就朝他腹部刺1刀等語（見偵卷第16、102頁），並非無稽，益徵其應無欲使告訴人死亡之犯意存在。
　⒊復由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案發後，意識還非常清楚，並未感受到昏厥，尚可向到場處理之醫護人員表示不要送長庚醫院，希望可送往國軍桃園總醫院止血等語（見原審卷第302頁），參以其於案發當日14時43分許，抵達國軍桃園總醫院就醫時，經護理評估認其意識清楚、神情平淡，可回答醫護人員所有問題，除心搏過速外，尚無其餘生命跡象不穩定之情形，且無發布病危通知，經治療於3日後之民國111年9月17日9時50分許經醫師評估可辦理出院手續等節，有國軍桃園總醫院112年4月11日醫桃企管字第1120004099號函暨所附急診病歷及護理紀錄表存卷足憑（見原審卷第147至186頁），顯見其所受傷勢，客觀上尚無因流血而危及生命之情狀，自難認被告主觀上已預見將流血之告訴人留於案發現場，可能發生死亡結果，而具有殺人之未必故意。　　
　⒋據上各情，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而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殺人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之認定，另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
　㈡另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於具體個案，倘科刑時，既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其所量得之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即裁量權行使之外部性界限），客觀上亦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裁量權行使之內部性界限），即不得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已具體敘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本為相識之鄰居，僅因家犬便溺之偶然細故，經告訴人請求環境清潔稽查人員到場處理，被告竟僅因此而心生不滿，未能控制自己情緒，在供公眾往來之道路上，持番刀朝告訴人追砍，揮刀次數更多達近20餘次，犯罪手段殘暴，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傷勢非輕，臉部傷口位置更緊鄰左眼，幸未危及重要器官及生命，且經送醫救治後已然康復，然仍對告訴人之心理造成難以彌補之創傷，考量前述被告與告訴人間之關係、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手段、所造成損害之程度，兼衡被告尚無任何前科紀錄之素行，暨其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無業、家境勉持之經濟生活狀況，及犯後坦承犯行，且有意賠償告訴人，惟因金額落差甚大而未能調解成立，迄未獲得告訴人諒解等一切情狀，而為前揭宣告刑之量定，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裁量權限，亦無量刑不當之情形，於法並無不合，難認原審量刑有何失衡之處。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量刑過輕（見本院卷第126頁），亦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佩宣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寧君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林彥成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